
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23-06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宜宾铭曦投资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2021 年 8 月 9 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

大洲”）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与宜

宾铭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铭曦”）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约定

新大洲投资以 1.2180 亿元将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

科技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务转让给宜宾铭曦。合同中约定，宜宾铭曦应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前支付 5,500 万元给新大洲投资；于同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1,500

万元。此后新大洲投资仅收到了 5,200 万元，余款经多次催告未支付，本公司因

此起诉宜宾铭曦。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有关内容请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

《关于出售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临 2021-075号），

上述新大洲投资诉宜宾铭曦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的事项有关内容请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编号：临 2021-117）。 

2021 年 12 月 14 日新大洲投资收到宜宾铭曦的《民事反诉书》，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12月 16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1-130）。 

2022 年 5 月 12 日新大洲投资收到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 0782 民初 4223 号），一审

判决：1、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的诉讼请求；2、原告（反诉被告）

新大洲投资与被告（反诉原告）宜宾铭曦于 2021 年 8 月 9 日签订的《内蒙古新

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

继续履行与被告（反诉原告）宜宾铭曦于 2021 年 8 月 9 日签订的《内蒙古新大



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2-045）。 

2022 年 10 月 8 日新大洲投资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内 07 民终 1669

号）,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披

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2-073）。 

2023 年 4 月新大洲投资收到牙克石市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财产报

告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2023）内 0782 执 614 号），裁定：“1、

扣押、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新大洲投资的银行存款、网络存款、债券、股票、基

金份额；2、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新大洲投资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3、查封、

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新大洲投资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4、以

上冻结、划拨、查封、扣押、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新大洲投资的财产以履行生效

文书确定的义务和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延迟履行金）、

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以及申请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合理费用等为限（标的、

数额以协助执行通知书为准）。5、冻结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

限为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3-017）。 

2023 年 5 月新大洲投资向牙克石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被牙克石市人民

法院驳回，有关文件为（2023）内 0782 执异 93 号。 

2023 年 7 月新大洲投资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23 年 8 月

新大洲投资收到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内 07 执复 97

号），裁定如下：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2023)内 0782 执异 93

号异议裁定；2、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2023)内 0782 执 614 号执

行裁定书。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网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获知，新大洲投资持有的

能源科技公司股权已被强制划至宜宾铭曦名下。经公司了解，新大洲投资至今尚

未收到牙克石市人民法院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判决书》（（2021）内 0782 民初 4223 号）的判决“新大洲投资继

续履行与宜宾铭曦于 2021 年 8 月 9 日签订的《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根据上述《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2.4 买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 个营业日内将 3000 万元（大写：叁仟

万圆）人民币一次性支付至卖方下述银行账户（简称“卖方收款账户”），并在汇

款当日将汇款凭证复印件提交给卖方。”、“2.5 完成上述 2.4 条工作后，至 8 月

25 日之前由买方再向卖方一次性支付 2500 万元（大写：贰仟伍佰万圆）人民币

至卖方收款账户，并在汇款当日将汇款凭证复印件提交给卖方。”、“2.7 卖方于

买方按照本协议 2.4 条和 2.5 条的规定汇付全额款项之日起 2 个营业日内，责成

目标公司着手进行股东变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股

东变更、名称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等），取得反映本次股权转让结果的新营业执

照（简称“新营业执照”），买方应予协助”，在办理目标公司股东变更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前，宜宾铭曦应支付新大洲投资 5,500 万元。而新大洲投资仅收

到了 5,200 万元，宜宾铭曦未按照《民事判决书》（（2021）内 0782 民初 4223 号）

的判决继续履行《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约

定的第一阶段的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后，才能进入工商变

更登记，付款义务是股权划转的先决条件。公司已经向牙克石市人民法院就协议

约定的宜宾铭曦未履行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提出给付之诉，牙克石市人民法院立

案庭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审核通过。宜宾铭曦至今没有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且后

续宜宾铭曦还需支付新大洲投资 6,980 万元。 

新大洲投资将提起执行异议。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如下：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

(仲裁)

判决执

行情况 

1 

2023 年 8 月盐城中路利凯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诉本公

司及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商务

（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阳优品”），诉请判令被告

新大洲支付第五阶段和第六阶

段股权回购款并支付违约金前

述股权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2967. 20 

2023年 9月

收到《民事

裁定书》。 

判决如下：一、

被告新大洲于

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

告股权回购款

2967.2 万元及

逾期付款违约

金。二、被告

执行中 



2967. 2 万元，被告恒阳优品对

此承担连带责任。 

恒阳优品对上

述被告新大洲

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2 

2023 年 7 月合肥合意环保科技

工程有限公司诉能源科技公

司，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合同款项 54924.48 元。 

5.49 已调解 

调解书：向原

告支付货款 5

万元。 

未履行 

3 

2023 年 7 月内蒙古中建鼎信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诉能源科

技公司，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合同款项 1,126,299.27

元。 

112.63 一审中 一审中 不适用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前期已披露小额诉讼事项进展：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

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执

行情况 

前次披露索引 

1 

2021 年 3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恒阳”）起诉上海甄食

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甄

食”）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诉请

购销协议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解除、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货

款、资金占用费、律师费、翻译

费等损失。 

73.59 
2021 年 6 月一审

判决。 

一审判决：购销协议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解

除；甄食返还宁波恒阳

货款 435000 元及资金

占用费、逾期利益损失

25000 元。 

2023年 8月

法院受理甄

食申请破产

清算。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

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7。披露日期：

2021 年 07 月 08 日 

2 

2023 年 5 月周淑敏、孟飞英、林

永聪、陈新华、黄道举、肖文彬、

张新国、倪敏、黄东、李彦飞、

杨红军、宋磊、崔喆、李宗、周

海生、李树林、朱艳清、吴明、

何建智、邱力行、张建华、龚萍

22 起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诉请赔偿投资损失。 

128.81 
2023 年 8 月一审

判决。 

一审判决：新大洲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分别为

0.38、6.48、0.47、12.87、

0.16、0.47、2.83、4.00、

10.00、2.00、5.00、1.77、

0.11、0.60、0.14、11.39、

1.40、0、1.42、0、0、

4.15 万元。 

尚未履行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张天宇因借款合

同纠纷案再起诉本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4。披露日期：

2023 年 6 月 3 日。 

3 

2023 年 3 月盐城中立利凯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诉本公司、

恒阳优品股权转让纠纷。 

1450 

2023 年 6 月一审

判决。2023 年 8

月收到《执行通知

书》。 

一审判决：1、被告新大

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股权回购款 

1450 万元并承担违约

金。2、被告新大洲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 告 律 师 代 理 费 

195000 元。3、被告恒

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

限公司对上述一、二项

被告新大洲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本公司尚未

执行。2023

年 8 月收到

《执行通知

书》。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7、临 2023-043。

披露日期：2023 年 4 月 7

日、7 月 11 日。 

4 

2023 年 3 月从网上查询到贵州

兴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兴牛”）起诉恒阳优品

51.91 

一审判后，恒阳优

品 申 请 再 审 于

2023 年 9 月收到

一审判决：解除原被告

2019 年 11月 11 日签署

的《商品购销合同》；判

中止执行 
巨潮资讯网。公告名称：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



解除合同，退还支付的货款

519085 元。（2022 年发生） 

《民事裁定书》。 决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

货款 519085 元。 

一审法院缺席审判，判

决 恒 阳 优 品 需 返 还

519085 元的货款，贵州

兴牛已申请执行。恒阳

优品认为欠款金额为

13 万元左右，法院程序

违法且缺乏证据，向中

院申请再审，中院裁定

指令兴义市人民法院再

审，中止执行。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7。披露日期：

2023 年 4 月 7 日。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新大洲投资将提起执行异议，并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案执行法官申请法

律监督。因后续结果存在不确定，目前公司尚无法确定本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以

后期间损益的影响，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根据进展进行披露。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1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 年度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内 07

执复 97 号）；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股权变更信息； 

3、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2967 案之《民事起诉状》、《传

票》、《民事判决书》（（2023）苏 0903 民初 5351 号）； 

4、合肥合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案之《民事起诉状》； 

5、内蒙古中建鼎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案之《民事起诉状》； 

6、上海甄食食品有限公司案之《决定书》（（2023）沪 03 破 565 号）、《民事

裁定书》（（2023）沪 03 破 565 号）； 

7、22 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之《民事判决书》（（2023）琼 01 民初 277、

283-284、286-289、360-362、364-370、389-393 号）； 



8、盐城中路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1450 案之《执行通知书》（（2023）

苏 0903 执 2544 号）；  

9、贵州兴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案之《民事裁定书》（（2023）黔 23 民审 36

号）。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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